
獎 學 金 公 告  

(此 表 為 摘 要 敘 述 ， 詳 細 辦 法 及 表 格 ， 請 至 會 計 系 辦 或 生 輔 組 領 取 ) 

名  稱   申 請 辦 法   金 額  名 額  資 格   

財 團 法 人

國 立 台 灣

大 學 校 友

會 文 化 基

金 會 獎 學

金  

即 日 起 至 10 月 6

日 止 ， 檢 具 相 關

資 料 至 較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三 萬 元  ㄧ 人  一 、 上 學 年 度 學 業 成 績 總 平 均 80 分 以 上 ，

    無 不 及 格 科 目；操 行 成 績 80 分 以 上 。

二 、 家 境 清 寒 。  

三 、 申 請 之 學 年 度 未 獲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者 。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1.一 般 用 申 請 表 。  

2.上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。  

3.家 境 清 寒 相 關 證 明 。  

何 君 先 生 紀

念 獎 學 金  

即 日 起 至 10 月 6

日 止 ， 檢 具 相 關

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ㄧ 萬 元  ㄧ 人  ㄧ 、 二 年 級 以 上 在 學 生 。  

二 、 上 學 年 度 學 業 成 績 總 平 均 80 分 以 上 ；

    操 行 成 績 80 分 以 上 ， 無 不 良 紀 錄 。  

三 、 家 境 清 寒 者 優 先 。  

四 、 申 請 之 學 年 度 未 獲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者 。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1.一 般 用 申 請 表 。  

2.上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。  

3.戶 籍 謄 本 一 份 。  

3.家 境 清 寒 相 關 證 明 。  

周 玉 津 教

授 紀 念 獎

學 金  

即 日 起 至 10 月 6

日 止 ， 檢 具 相 關

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二 萬 元  一 名  一 、 管 理 學 院 在 學 學 生 ， 學 業 、 操 行 、 研

究 優 良 。  

二 、 家 境 清 寒 者 優 先 。  

三 、 申 請 之 學 年 度 未 獲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者 。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

1.一 般 用 申 請 書 。  

2.成 績 單 。  

3.家 境 清 寒 相 關 證 明 。  

國 立 臺 灣

大 學 商 學

系 畢 業 校

友 獎 勵 清

寒 學 生 獎

學 金  

即 日 起 至 10 月 6

日 止 ， 檢 具 相 關

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三 萬 元  一 名  一 、 管 理 學 院 2 年 級 以 上 學 生 。  

二 、 上 學 年 度 學 業 成 績 總 平 均 及 操 行 成 績

均 在 80 分 以 上 。  

三 、 家 境 清 寒 及 未 同 時 領 取 其 他 獎 學 金 者

優 先 。  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1.一 般 用 申 請 書 。  

2.上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。  

3.家 境 清 寒 證 明 或 全 戶 全 年 收 入 完 稅 證 明 。

4.最 近 正 面 黑 白 半 身 照 片 一 張 。  

5.個 人 簡 歷 包 括 中 英 文 姓 名 、 性 別 、 年 齡 、

住 址 、 課 外 活 動 、 興 趣 、 其 他 專 長 和 抱 負

等 。  

朱 敬 一 院

士 ． 陳 添 枝

教 授 管 理

學 院 勵 學

獎 學 金  

即 日 起 至 11 月

13 日 止 ， 檢 具 相

關 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五 萬 元  一 名  一 、 會 計 系 大 學 部 及 研 究 所 在 學 學 生 ， 上

學 年 度 學 業 、 操 行 成 績 均 達 80 分 以 上 。  

二 、 條 件 相 當 時 以 家 境 清 寒 或 有 助 學 貸 款

申 請 者 優 先 。  

三 、 申 請 之 學 年 度 未 獲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者 。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1.一 般 用 申 請 書 。  

2.上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。  



3.家 境 清 寒 證 明 或 全 戶 全 年 收 入 完 稅 證 明 。

主 計 獎 學

金  

即 日 起 至 11 月 5

日 止 ， 檢 具 相 關

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二 萬 元  1 名  一 、 會 計 系 大 學 部 及 研 究 所 在 學 學 生 。  

二 、 上 學 年 度 學 業 成 績 均 達 80 分 以 上 ， 且

操 行 均 列 甲 等 者 。  

三 、 有 志 服 務 政 府 機 關 從 事 主 計 工 作 者  

四 、 申 請 之 學 年 度 未 獲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者 。

五 、 主 計 同 仁 之 子 女 或 家 境 清 寒 者 為 優

先 。  

六 、 最 近 兩 年 已 領 取 本 獎 學 金 者 ， 當 年 度

暫 緩 核 發 。  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1.專 用 申 請 書。（ 請 至 教 學 管 １ １ １ － Ｂ 室

領 取 ）  

2.上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。  

3.家 境 清 寒 證 明 。  

林 柄 滄 獎

學 金  

即 日 起 至 11 月 5

日 止 ， 檢 具 相 關

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大 學 :5 萬 元

研 究 所 :7 萬 元

各 一 名 一 、 會 計 系 大 三 以 上 學 生 ， 上 學 年 度 學

業 、 操 行 成 績 均 達 80 分 以 上 ， 且 名 列

前 20%者 。  

二 、 研 究 所 學 生 上 學 年 度 之 總 成 績 獲 入 學

成 績 ， 名 列 該 系 前 50%者 。  

三 、 條 件 相 當 時 以 家 境 清 寒 或 有 助 學 貸 款

申 請 者 優 先 。  

四 、 申 請 之 學 年 度 未 獲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者 。

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1.專 用 申 請 書 。 (請 至 教 學 管 111 室 領 取 ) 

2.上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。 (研 究 所 新 生 以 入 學 成

績 提 出 申 請 ) 

3.家 境 清 寒 證 明 (可 由 村 里 長 出 具 證 明 )。  

4.自 傳 。  

5.未 領 取 其 他 獎 學 金 聲 明 書 。 (併 申 請 書 ) 

宋 作 楠 獎

學 金  

即 日 起 至 10 月

27 日 止 ， 檢 具 相

關 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二 名  六 萬 元 一 、 會 計 系 大 二 以 上 學 生 ， 上 學 年 度 學 業

總 平 均 75 分 以 上、操 行 成 績 80 分 以 上

者 。  

二 、 家 境 清 寒 需 要 財 務 補 助 。  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1.專 用 申 請 書 。 (請 至 教 學 管 111 室 領 取 ) 

2.上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正 本 。  

3.系 主 任 或 院 長 就 品 學 即 清 寒 狀 況 之 推 薦

信 。  

4.綜 合 所 得 稅 各 類 所 得 資 料 清 單，低 收 入 戶

請 附 鄉 鎮 公 所 發 給 之 證 明 文 件 。  

4.家 庭 及 個 人 財 務 狀 況 說 明 書 。  

5.身 分 證 及 學 生 證 正 反 面 影 本 各 乙 份 與 戶

籍 謄 本 乙 份 。  

志 光 慈 善

獎 助 學 金  

即 日 起 至 10 月

13 日 止 ， 檢 具 相

關 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 名  1 萬 元  一 、 上 學 年 度 學 業 總 平 均 80 分 以 上 、 操 行

成 績 80 分 以 上 者 。  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

111 室 辦 理 。  1.專 用 申 請 書 。 (請 至 教 學 管 111 室 領 取 ) 

2.上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一 份 (需 蓋 校 印 )。  

3.學 生 證 影 本 。  

勇 源 教 育 發

展 基 金 會  

自 公 告 日 起 至 99

年 2 月 底 止  

2-4 名  每 月 2 萬

5 千 元  

1.  申 請 表 一 式 四 份  

2.  申 請 人 學 術 履 歷 一 式 四 份  

3.  教 授 推 薦 信 三 封 ， 一 式 四 份  

4.  系 所 推 薦 申 請 書 一 式 四 份  

5.  論 文 計 畫 書 及 初 步 研 究 成 果 一 式 四 份  

中 租 青 年

會 就 學 獎

學 金  

即 日 起 至 10 月

21 日 止 ， 檢 具 相

關 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1 名  2 萬 元  一 、 會 計 系 大 學 部 或 研 究 所 學 生 ， 上 學 年

度 學 業 總 平 均 85 分 以 上、操 行 成 績 80

分 以 上 者 。 (服 務 性 社 團 成 員 尤 佳 ) 

二 、 申 請 之 學 年 度 未 獲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者 。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1.專 用 申 請 書。(請 至 教 學 管 111 室 領 取 )

2.上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正 本 一 份 。  

3.身 分 證 正 反 面 影 本 。  

財 團 法 人 上

海 商 業 儲 蓄

銀 行 文 教 基

金 會 獎 學 金  

即 日 起 至 11 月

11 日 止 ， 檢 具 相

關 資 料 至 教 學 館

111 室 辦 理 。  

2 名  2 萬 元  一 、 會 計 系 大 學 部 三 、 四 年 級 學 生 ， 97 學

年 度 學 業 總 平 均 、 操 行 成 績 均 達 80 分

以 上 ， 且 無 任 何 一 科 不 及 格 者 。  

二 、 家 境 清 寒 者 優 先 。  

三 、 已 獲 其 他 獎 學 金 者 ， 不 得 再 申 請 本 獎

學 金 。  

申 請 文 件 ：  



1.專 用 申 請 書。(請 至 教 學 管 111 室 領 取 )

2.97 學 年 度 成 績 單 。  

3.學 生 證 及 身 分 證 正 反 面 影 本 。  

 


